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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公告影本、公告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、修正後公告全文

 「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公告事項第一

項附表一、第二項附表四業經本部於114年5月13日以環

部化字第1148107690號公告修正，茲檢送公告影本、修

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、修正後公告全文各1份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 

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24條、第26條第2項、第

27條第2項、第35條第1項、第36條第1項、第37條第1
項、第38條第1項、第39條第1項、第40條第1項、第41條
第1項及第44條第4項修正「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

管理事項」公告事項，本次修正重點：

增列N'-第三丁基-N-環丙基-6-（甲基硫基）-1,3,5-三氮

𠯤-2,4-二胺（環丁烴）為關注化學物質，並訂定其管

制濃度及運作方法。

運作關注化學物質者，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完成相關

事項。

本次公告將於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」公

告周知，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保機關加強法規宣

導。 
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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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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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立法委員劉建國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蘇清泉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楊曜國會

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黃

秀芳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王正旭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月琴國會辦公室、

立法委員王育敏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廖偉翔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菁徽國

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盧縣一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邱鎮軍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

員涂權吉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昭姿國會辦公室、各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
副本：行政院、交通部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內政部、財政部、勞動部、經濟部、農業

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家環境研究院、相

關工會、公會及同業公會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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